佛陀的本懷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聖諦，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」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與汝等，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，無隨順覺，無隨順受者，應當長夜驅馳生死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以我及汝，於此苦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；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」

釋迦佛陀

說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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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分流史簡說：

（1）「原始佛法」時期：佛陀住世時。

（2）「根本佛教」時期：佛滅之初「第一次結集」至佛滅後百一十年「十事論諍」部派分裂以前。法教以「第一次結集」集成之『四分修多羅』為主，日後新增之『祇夜』、『記說』為輔，此三分法教成為僧團所傳誦之經藏。另有新出『本生』故事之菩薩信仰為旁流。

（3）「印度之初期部派佛教」時代：佛滅後百一十年部派分裂至佛滅後約二百餘年「第三次結集」以前。「第二次結集」新集出『中部』、『長部』、『增支部』的雛形，僧團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，而上座部系又另分為分別說部、說一切有部、犢子部。此後佛滅百年間僧團共同傳誦之三分法教，則隨部派分流各自傳誦，遂成為今日之南傳《相應部》與漢譯《雜阿含》。

（4）「印度之中期部派佛教」時代：從「第三次結集」至公元前一世紀錫蘭舉行「第四次結集」以前。上座系分別說部舉行「第三次結集」，將『中部』、『長部』、『增支部』予以擴增、定型，成為四部聖典，並傳往錫蘭。佛教思想從中印傳佈至全印度及周邊地域，大眾部與菩薩信仰興盛於南印，以『本生』故事為本而集為修行法類編之『六度集』傳出。

（5）「印度之後期部派佛教」時代：從公元前一世紀「第四次結集」至公元後五世紀以前。印度上座部佛教日漸衰微，錫蘭佛教日漸興盛，錫蘭大寺僧眾舉行「第四次結集」，將上座分別說部的傳誦用文字書寫記錄下來，並新增集出『小部』，錫蘭形成上座分別說系銅鍱部。公元五世紀『小部』定型，覺音寫成『清淨道論』。

（6）『般若經』的傳出，菩薩道之確立：

公元後一世紀，『般若經』於印大陸傳出，以「一切法空、如幻」，確立了佛滅後以來菩薩信仰的修證理趣與綱領，在傳統四聖諦、因緣法、三十七道品之外，另成新的菩提道－－菩薩道。公元後三世紀龍樹寫『中論』，宣揚『般若經』思想，菩薩道的信仰日益興盛。公元三世紀無著寫『瑜伽師地論』，一者以圓成實性及賴耶識別於『般若經』外說空義、緣起，開啟了中觀與瑜伽的空、有論諍，二者補充了『般若經』以來菩薩道中禪法次第的不足，三者促成菩薩道之『戒法』成形，至此菩薩道已初步具備了自成一格的「佛、法、僧、戒」。後回教入侵印度，法難迭起，印度教復興，五世紀菩薩道兼雜印度教之密教形成。

參考：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印順著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印順著，

南傳大藏《錫蘭島史》

佛陀如何說「一大事因緣」？

佛法為釋迦佛陀所說，而釋迦佛陀說法的動機與目的到底是甚麼？又為何有  佛陀正覺於世呢？學習佛法的利益又是甚麼？此外，釋迦佛陀又是如何成就無上的正覺？這些問題是悠關佛法在世間的意義與價值，更直接的顯示出  釋迦佛陀的本懷，而佛教的宗旨與佛弟子修學佛法的重心也在於此。

若要探知此一問題的答案，今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佛陀出世與說法的緣由」——

參見：「佛陀出世與說法的緣由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346、760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道品誦：聖道分相應第十三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三法，不可喜，不可愛，不可念。何等為三？謂老，病，死。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世間若無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，無有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亦不知有如來說法，教誡教授。以世間有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故，如來、應、等正覺出於世間，世間知有如來說法，教誡教授」。

諸比丘白佛：「有道、有跡，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者不」？佛告比丘：「有道、有跡、修習、多修習、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。何等為道？何等為跡？修習、多修習，斷此三法，不可喜、不可愛、不可念？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由以上的經說中可以得知：當年未成正覺的悉達多即是為了脫離「老、病、死」的逼迫，而捨俗修行，歷經六年的苦行生活，也是為了追尋脫離「老、病、死」的道路。正覺的  釋迦佛陀說法度世，動機與目的也是要令世人離於「老、病、死」的逼迫，而佛弟子修學佛法的利益，也是得以滅除「老、病、死」的束縛。這是因為眾生最普遍、無奈與苦惱的逼迫就是「老、病、死」，所以  釋迦佛陀自覺、說法、度生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此，而為  佛陀所指出的正道是為「八正道」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自述本身如何從迷惑而通達正覺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明「自證成就正覺的歷程」——

參見：「自證成就正覺的歷程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87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65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因緣相應第五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憶宿命，未成正覺時，獨一靜處，專精禪思，作是念：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緣故老死有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有故老死有，生緣故老死有。如是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，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緣故名色有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生，識有故名色有，識緣故有名色有。

我作是思惟時，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：謂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我時作是念：何法無故﹝則﹞老死無？何法滅故老死滅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，生無故老死無，生滅故老死滅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廣說。

我復作是思惟：何法無故行無？何法滅故行滅？即正思惟，如實無間等，無明無故行無，無明滅故行滅；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

我時作是念：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逕，古仙人道跡；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。譬如有人遊於曠野，披荒覓路，忽遇故道、古人行處，彼則隨行。漸漸前進，見故城邑，故王宮殿，園觀、浴池，林木清淨。彼作是念：我今當往白王令知。即往白王；大王當知！我遊曠野，披荒求路，忽見故道、古人行處，我即隨行。我隨行已，見故城邑，故王宮殿，園觀、浴池，林流清淨。大王可往，居止其中。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豐樂安隱，人民熾盛。今我如是，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逕，古仙人跡；古仙人去處，我得隨去，謂八聖道：正見，正志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方便，正念，正定。

我從彼道，見老病死，老病死集，老病死滅，老病死滅道跡。見生……。有……。取……。愛……。受……。觸……。六入處……。名色……。識……。行，行集，行滅，行滅道跡。我於此法，自知、自覺，成等正覺。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餘外道，沙門，婆羅門，在家、出家，彼諸四眾，聞法正向！信樂知法善，梵行增廣，多所饒益，開示顯發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從此經中的的敘述，可以得知  佛陀是以「探尋老病死的起因緣由」的方式，進而漸次的覺見「老病死如何集起」與「老病死如何滅盡」，所謂：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處，六入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；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入處滅，六入處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。  佛陀依此「老病死集與滅」的「明見」，得以正見「老病死滅道跡」，所謂八聖道：正見、……正定。  釋迦佛陀自述於此法，「自知、自覺、成等正覺」。

這一篇經文的內容，對於  佛陀為了尋覓「老病死苦」的解脫道路，如何自證成就正覺的問題，提供了非常寶貴與重要的認識根據及答案，同時也為佛弟子的修行指出了極為根本與重要的路徑。在此一經中可以了知，  佛陀解決「苦」的辦法，是從探尋「苦的因由」來下手，進而在「苦因」的明見下，得見「苦因的滅除則導致苦滅」的結果，對於「因集則苦集，因滅則苦滅」此一事實的明見，即可覺悟與開展「通達苦滅之道」的智覺。因此，佛陀的正覺既是「無明緣行、……生緣老病死苦集；無明滅則行滅、……生滅老病死苦滅」所謂老病死苦之「十二因緣」的正覺，也是「苦、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跡」所謂「四聖諦」的正覺，當然也是「八聖道」的正覺。最重要的是，  釋迦佛陀的正覺是為眾生指出「老病死苦」的滅盡之道，也殷殷的勸勉弟子正向「老病死苦盡」的涅槃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於老病死、……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」——

參見：「於老病死、……無明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63～365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16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因緣相應第53～55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所謂說法比丘，云何說法比丘」？云何如來施設說法比丘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唯願為說說法比丘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說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如是說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（、無明），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法，是名說法比丘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說法比丘」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法次法向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法次法向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惟願為說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、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生乃至行（、無明）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諸比丘！是名如來施設法次法向」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謂見法般涅槃，云何如來說見法般涅槃」？諸比丘白佛：「世尊是法根，法眼，法依，善哉世尊！唯願為說見法般涅槃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若有比丘，於老病死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。（如是生乃至行、無明，生厭，離欲，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，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。諸比丘！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）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《雜阿含》中「於老病死、……行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」之文，在《相應部》是為「於老病死、……行、無明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」。《雜阿含》中「施設法次法向」之文，在《相應部》是為「謂是行法隨順法之比丘」。上之經文參照兩部之文。

一乘清淨平等正覺——四聖諦

當年的貴族青年悉達多捨俗修行，即是出於對「老病死」的怖畏所致，爾後捨棄無益於正覺、解脫的苦行生活，無師自覺的覓得菩提正道，也是出自對「老病死苦的緣由與滅盡」的正覺，而覺悟正覺解脫的道跡。正覺之後的  釋迦佛陀所戮力宣揚的教法，是以「老病死苦的集起與老病死苦的滅盡」為樞軸，並以教導世人趣向「老病死苦的滅盡——涅槃」為教學的宗旨，而正向解脫之道即為「八聖道」。「八聖道」是以正見為導，能次第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勤、正念、正定。因此，總攝  釋迦佛陀的正覺內涵與教法者，即為「苦、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跡」之四聖第。  釋迦佛陀往昔未曾聽聞「四聖諦」，以無師自覺「四聖諦」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於鹿野苑第一次說法度五比丘的內容中，可以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四聖諦三轉、十二行」之自知、自證的歷程——

參見：「初轉法輪：四聖諦三轉、十二行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79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11-12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一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波羅奈鹿野苑中仙人住處。

爾時、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此苦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此苦集，此苦滅，此苦滅道跡聖諦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復次、苦聖諦，知當復知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苦集聖諦，已知當斷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滅聖諦，已知當作證，本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滅道跡聖諦，已知當修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復次、比丘！此苦聖諦，已知己知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此苦集聖諦，已知已斷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苦滅聖諦，已知已作證出，所未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復次、苦滅道跡聖諦，已知已修出，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諸比丘！我於此四聖諦，三轉、十二行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覺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聞法眾中，為解脫，為出，為離，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已於四聖諦、三轉、十二行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故，於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聞法眾中，得出，得脫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爾時、世尊說是法時，尊者憍陳如，及八萬諸天，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、世尊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憍陳如白佛：「已知，世尊」！復告尊者憍陳如：「知法未」？拘鄰白佛：「已知，善逝」！尊者拘鄰已知法故，是故名阿若拘鄰。尊者阿若拘鄰知法已，地神舉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！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三轉、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魔、梵所未曾轉；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哀愍世間，以義饒益，利安天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」。地神唱已，聞虛空神天，四天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魔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展轉傳唱，須臾之間，聞于梵身天、梵天乘聲唱言：「諸仁者！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，三轉、十二行法輪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諸天、魔、梵，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；多所饒益，多所安樂，以義饒益諸天世人，增益諸天眾，減損阿修羅眾」。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，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由  釋迦佛陀自述於四聖諦從「未曾聞法」到明見四聖諦，進而修習八聖道而當斷於苦集，終而「諸苦已滅、苦集已斷、寂滅已證、聖道已修」，可清礎了知  佛陀自成正覺的歷程。如果眾生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、不隨順覺者，則必長夜驅馳生死，所以  佛陀以四聖諦教導眾生出離於老病死苦，而世間一切苦惱眾生也皆依四聖諦得成正覺，得解脫「老病死苦」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長夜驅馳生死」——

參見：「長夜驅馳生死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03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21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54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。於王舍城、波羅利弗，是中間竹林聚落，國王於中造福德舍。

爾時、世尊與諸大眾，於中宿止。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與汝等，於四聖諦無知、無見，無隨順覺，無隨順受者，應當長夜驅馳生死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以我及汝，於此苦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；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順知，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修無間等」。爾時、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常與汝等，長夜涉生死，不見聖諦故，大苦日增長。

若見四聖諦，斷有大流海，生死永已除，不復受後生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由  佛陀自說正覺與說法度眾的因緣中可以了知：一者從「無明緣行、……生緣老病死諸大苦聚集；無明滅則行滅、……生滅則老病死諸大苦聚滅」的明見中，才得以如實正見「苦滅道跡」，所謂「八聖道」，修習「八聖道」滿足，即得通達諸苦的滅盡；二者四聖諦的智覺，不僅包含了苦集與苦滅之「十二因緣」的智覺，同時也是  釋迦佛陀自證成就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正覺。三者「四聖諦」的準則與次第，是  釋迦佛陀探尋「老病死苦滅盡之道」時，所採行的次第與確證有效的方法，並以此教導與利益眾生，正向老病死苦的滅盡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大醫王」與「四聖諦次第」——

參見：「大醫王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89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11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、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醫王者所應具王之分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善知病，二者、善知病源，三者、善知病對治，四者、善知治病已，當來更不動發。云何名良醫善知病？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，是名良醫善知病。云何良醫善知病源？謂良醫善知：此病因風起，痰陰起，涎唾起，眾冷起；因現事起，時節起，是名良醫善知病源。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？謂良醫善知種種病，應塗藥，應吐，應下，應灌鼻，應熏，應取汗，如是比種種對治，是名良醫善知對治。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，於未來世永不動發？謂良醫善治種種病，令究竟除，於未來世永不復起，是名良醫善知治病更不動發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成就四德，療眾生病，亦復如是。云何為四？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，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諸比丘！彼世間良醫，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，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為大醫王，於生根本﹝知﹞對治如實知，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，是故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名大醫王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參見：「四聖諦次第」

大正《雜阿含》第435-437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44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八、九、十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衹樹給孤獨園。

時阿難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於一面坐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四聖諦，為漸次無間等？為一頓無間等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四聖諦，漸次無間（等），非頓無間等」。佛告阿難：「譬如四磴梯昇於殿堂。若有說言：不由初磴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，昇殿堂者，無有是處。如是阿難！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欲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此不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，而於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無有是處。譬如阿難！由四磴梯昇於殿堂。若有人言：要由初磴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，昇殿堂者，此所應說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磴，然後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，昇殿堂者，有是處故。如是阿難！於苦聖諦無間等已，然後次第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，斯有是處」。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釋迦佛陀不僅自說自覺「四聖諦」成就無上等正覺，得於老病死苦滅盡、解脫，而為佛陀所教導的弟子，也是依於「四聖諦」的正覺，得於老病死苦滅盡、解脫。因此，四聖諦不僅是  佛陀無師自覺而成就無上等正覺的內涵，更是  佛陀教導弟子們正向解脫的通途，乃至任何無師而獨自正覺的覺者——辟支佛，也是覺此四聖諦（包含十二因緣法）而成就正等覺，為一切古今賢聖通達正覺、解脫的唯一途徑。由此當知，  釋迦佛陀所正覺與教導的十二因緣法與四聖諦，絕不是傳統北傳菩薩道所說的「中乘法」及「小乘法」（註）（參考大正藏第七冊,935頁.上-21《大般若經》568卷第六分念住品第五）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無上等正覺」——

參見：「佛陀、獨覺、聲聞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93經；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第3、4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22、25、28、31、34、37、40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、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彼一切所應，當知四聖諦法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。是故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修無間等」。

又「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一切當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﹝是﹞當知，如是當見，無間等。

「若三結盡，貪恚癡薄，得斯陀含，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實知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﹝是﹞當知，如是當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「五下分結盡，生般涅槃，阿那含不還此世，彼一切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﹝是﹞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「若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見法自知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，彼一切悉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﹝是﹞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「若得辟支佛道證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﹝是﹞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「若得無上等正覺，彼一切知四聖諦故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，知苦集聖諦，知苦滅聖諦，知苦滅道跡聖諦」。如﹝是﹞知，如是見，如是無間等，亦如是說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參見：「阿羅漢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84經；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第25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6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、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聖諦，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、已解，於苦集聖諦已知、已斷，於苦滅聖諦已知、已證，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離諸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善解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參見：「於四聖諦，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02經；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第23、24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53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、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於四聖諦，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何等為四？所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苦滅道跡聖諦。於此四聖諦平等正覺，名為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是故諸比丘！於四聖諦未無間（等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佛陀與阿羅漢差別

當中  釋迦佛陀、辟支佛與阿羅漢的異同，若就正覺的因由、內涵與究竟來說，都是以「欲離老病死苦」為因由，皆以「老病死苦集與滅」的正見，而明見「苦滅之道」，此即以「四聖諦」為內涵，同以「老病死苦（或說五受陰）滅盡、不起、解脫」為究竟。如就正覺的修學而分，  釋迦佛陀及辟支佛都是「未曾聞法，能自覺法」、「無師而獨自覺悟」的正覺者，而阿羅漢則是「依循已正覺者的教導」，修習四聖諦、道品才成就正覺，當為已覺者的聲聞弟子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再次的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佛陀、阿羅漢差別」——

參見：「佛陀、阿羅漢差別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75經；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第58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129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受陰。何等為五？謂色受陰，比丘於色厭，離欲，滅，不起，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厭，離欲，滅，不起，解脫，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。比丘！亦於色厭，離欲，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厭，離欲，滅，名阿羅漢慧解脫。

比丘！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阿羅漢慧解脫，有何差別」？比丘白佛：「如來為法根，為法眼，為法依，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此義！諸比丘聞已，當受奉行」。

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未曾聞法能自覺法，通達無上菩提；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，謂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，八道。比丘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，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，分別道，說道，通道，復能成就諸聲聞，教授教誡；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，是名如來、羅漢差別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淨 信 佛 法 僧

對一般人而言，遠離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恩愛別苦，怨憎會苦，所欲不得苦」，可說是舉世共通的需求，所以「求生厭死」、「離苦得樂」即成為常聽到說法。然而，有生即有老死，而於五受陰貪喜、樂著者，則於五受陰生取著，取著者則於五受陰無常、變異、敗壞之法，是我、我所而取。若取已則「心隨變異、攝受心住，故心生恐怖、障礙、顧念」，亦招得未來生、老病死諸大苦聚集。所以，世人顛倒不知，因厭死而求生，但求生者反繫縛於老病死，又為離苦而求樂，但求樂者終究不得脫苦。若是正見五受陰過患的明達者，當正向於此五受陰的滅盡，所謂滅者不起，解脫、清涼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可以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樂著」之苦——

參見：「樂著生繫」之苦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4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8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156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生則繫著，不生則不繫著。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

云何若生則繫著？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不如實知故，於色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於色是我、我所而取。取已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隨變異；心隨變異故，則攝受心住。攝受心住故，則生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生繫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生（則）繫著。

云何不生（則）不繫著？多聞聖弟子，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如實知，如實知故，不愛喜、讚歎、取著，不繫我、我所而取。以不取故，彼色若變、若異，心不隨變異；心不隨變異故，心不繫著攝受心住。不攝受心住故，心不恐怖、障礙、顧念，以不生不著故。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不生（則）不繫著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參見：「貪喜四取攀緣識住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9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54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陰相應第151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種子，何等為五？謂根種子，莖種子，節種子，自落種子，實種子。此五種子，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新熟堅實，有地界而無水界，彼種子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（不腐）、不中風，有水界而無地界，彼種子亦不生長增廣。若彼種子新熟堅實，不斷、不壞、不腐、不中風，有地、水界，彼種子生長增廣。比丘！彼五種子者，譬取陰俱識。地界者，譬四識住。水界者，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。何等為四？於色中識住，攀緣色，喜貪潤澤，生長增廣；於受、想、行中識住，攀緣受、想、行，貪喜潤澤，生長增廣。比丘！識於中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沒、若生長增廣。比丘！若離色、受、想、行，識有若來、若去、若住、若生者，彼但有言數，問已不知，增益生癡，以非境界故。色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色封滯意生縛斷；於色封滯意生縛斷已，攀緣斷；攀緣斷已，識無住處，不復生長增廣。受、想、行界離貪，離貪已，於行封滯意生縛斷，於行封滯意生縛斷已，攀緣斷；攀緣斷已，彼識無所住，不復生長增廣。不生長故不作行，不作行已住，住已知足，知足已解脫。解脫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、無所著，無所取、無所著已，自覺涅槃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我說彼識不至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四維、上、下，無所至趣，唯見法，欲入涅槃、寂滅、清涼、清淨、真實」。

由於  佛陀說：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愛別苦、怨憎會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如是略說五受陰苦，是名為苦，如是苦如實知」，所以對於「長夜驅馳生死」的苦惱眾生來說，解脫「五受陰苦」即是最實際的需求，而令五受陰滅盡、不起、解脫的方法，就唯有修習四聖諦了，即使是已正覺的  釋迦佛陀、辟支佛與阿羅漢，也都是如此，實可謂之「古今聖賢之通途」。

「苦」是眾生所欲離者，而「苦滅」則是  佛陀的指向，在老死苦集與老死苦滅之間，別無其它的選擇，也就是在生死輪轉和苦滅涅槃之外，無有所謂的「第三條路」，所以遠離生死輪轉的因由而正向諸苦的滅盡、解脫，正是  佛陀的本懷。再者，從「知老病死是苦」故而探尋「老病死的苦因」，進而得見「老病死的苦集」是為「生有故老病死有」，再依此進而得見「老病死苦滅」是為「生滅則老病死苦滅」，當明見「老病死苦集與滅」後，則得如實正見「老病死苦滅道跡」。基於如是的明見，即確見「生」對於「老病死苦集與滅」有直接的關連，了知「生」必然招致「老病死苦」，唯有「生」滅才得以滅老病死苦，故而探尋「生集之道」，進而了知「生、生集、生滅、生滅道跡」。如是者則再確見「有」對於「生之集與滅」有直接的關連，「有」必招致生、老病死苦，故而探尋「有集之道」，進而明見「有、有集、有滅、有滅道跡」。如是明見「取、取集、取滅、取滅道跡」、……「行、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」，如是了知「無明緣行、……生緣老病死諸大苦聚集；無明滅則行滅、……生滅則老病死諸大苦聚滅」，正見於此則能正見「苦滅道跡」。如是可知因緣法與四聖諦是相應一致，不可分隔，更非不同深淺的智見。

因此，對於學習佛法的人來說，四聖諦不僅是  釋迦佛陀的「真實教法」，以及正向苦滅的「菩提正向」，更是得以「斷生死流」與「自利、他利、自他俱利」的聖道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可以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真實教法」、「菩提正向」、「自利、他利、自它俱利」——

參見：「菩提正向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48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22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因緣相應第27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成就十種力，得四無畏，知先佛住處，能轉梵輪，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；純大苦聚滅。諸比丘！此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乃至其人悉善顯現。如是真實教法顯現，斷生死流，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，方便修習，不放逸住。於正法律精勤苦行，皮筋骨立，血肉枯竭，若其未得所當得者，不捨慇懃精進方便，堅固堪能。所以者何？懈怠苦住，能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結熾然，增長於未來世生老病死，退其大義故。精進樂獨住者，不生種種惡不善法，當來有結熾然苦報，不於未來世增長生老病死，大義滿足，得成第一教法之場。所謂大師面前，親承說法，寂滅，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正覺。是故比丘！當觀自利、利他，自他俱利，精勤修學。我今出家，不愚、不惑，有果、有樂，諸所供養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當如是學」！

佛說是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因此，對於想要「解脫於苦」或是「為  佛陀之真實弟子」的人來說，對於因緣法及四聖諦能正確的聽聞，以及如實的信解及修證，都是唯一的歸向，並且是不可偏離的道路。若能淨信、歸命於四聖諦，即能如實的淨信、歸命  佛陀、阿羅漢、成就於正等正覺者，以及至誠禮敬佛、法、僧。所以，對於學習佛法的人來說，對於四聖諦的淨信、修習與歸向，就是淨信、修習與歸向於「菩提正向」與「自利、他利、自他俱利」的聖道。這個事實在  釋迦佛陀的教說中，可以得到證明。

在此  依最原始的法藏『四分相應教』為據，聽  釋迦佛陀如何說「淨信」、「信根」、「慧根」——

參見：「淨信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19、420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11-12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雜因誦：四諦相應第70、71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佛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有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則有疑惑。若於法、僧有疑者，則於苦聖諦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疑惑。若於佛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。若於法、僧不疑惑者，則於苦聖諦不疑惑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」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沙門、婆羅門，於苦聖諦有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。若於集、滅、道疑者，則於佛有疑，於法、僧有疑。若於苦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，於法、僧無疑。於集、滅、道聖諦無疑者，則於佛無疑，於法、僧無疑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參見：「信根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657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根相應」9、10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道品誦：根相應第6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何等為信根？若比丘於如來所起淨信心，根本堅固，餘諸天、魔、梵，沙門、婆羅門，及餘世間，無能沮壞其心者，是名信根。何等為精進根？已生惡不善法令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未生惡不善法不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；已生善法，住不忘，修習增廣，生欲方便，攝心增進，是名精進根。何等為念根？若比丘內身身觀住，殷勤方便，正念、正智，調伏世間貪憂；外身；內外身；受；心；法法觀念住，亦如是說，是名念根。何等為定根？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乃至第四禪具足住，是名定根。何等為慧根？若比丘苦聖諦如實知，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，是名慧根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參見：「信根」、「慧根」

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655經

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道品誦：根相應第14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五根，何等為五？謂信根，精進根，念根，定根，慧根。信根者，當知是四不壞淨。精進根者，當知是四正斷。念根者，當知是四念處。定根者，當知是四禪。慧根者，當知是四聖諦。此諸功德，一切皆是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如 實 歸 命

在幾十年前的社會，通常把拿香拜拜的人，理所當然的視為佛教徒，但對現代的佛教徒來說，則已經知道必需正式的「皈依」，才算是佛弟子了。「皈依」是佛教的用語，通俗的意思是指一個人在佛教僧伽的見證下，正式宣示終生成為  佛陀、佛法及佛教出家僧團的弟子，同時終生守持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等五戒，並被告知當不墮三惡趣了。因此，許多已皈依或準備皈依的人，對於「皈依」的認識，還只是停留在「宗教認證儀典」的層次，或是期待是「獲致救贖」而得以不墮畜牲、餓鬼、地獄的手段而已。這是把「皈依」視若基督教的「受洗」，以為信了上帝並接受上帝是主、是路後即可得救一樣，不見得明白「皈依」的真正內容，以及「皈依」與修證的關係。

在印度早期的佛教是用NAMO一詞，來表達對佛、法、僧的歸敬，NAMO是巴利語，為早期佛教所常用的印度方言，漢地將之音譯為「南謨」或「南無（近現今閩台語音）」，意譯為歸命、歸禮。如果我們對  釋迦佛陀的教法與修證功德，不僅能正確聽聞而信解納受，並且自覺的將此作為個人生命的唯一歸向，同時也能衷心的信敬實踐與體現此一趣向的  佛陀、辟支佛，以及阿羅漢……須陀洹、向須陀洹等四雙八士賢聖眾，那麼此人即可在  佛陀或佛教出家僧眾前自說：「我從今日，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592、927經）」，從此即成為佛教的弟子了。

然而，成為一個佛教弟子的核心要素，並不是在「認證程序」的完備性，而是以「對  釋迦佛陀、佛法、僧伽的確當了解及衷心的信敬歸命」為本，若能真誠的以四聖諦為終生唯一、最上的歸命，並能終生守持不殺生、……不飲酒等五戒，離於慳垢，行捨樂施，則是真心歸命佛、法、僧的具實表現，不墮三惡趣即是必然的果報，依此則能向於正覺、離苦、解脫。因此，歸命佛、法、僧的主軸，並不在於「宗教認證儀典」與「受戒儀典」的確當性，也不是以「持戒的內容」為重點。如在  佛陀制戒以前，弟子們皆依四聖諦得成聖道，當時在鹿野苑得聞法、入道的五位出家苦行者，就是具實的明證。但這絕不是說戒律和解脫無關，只是闡明「唯有對四聖諦修習及覺悟，才和正覺解脫有絕對的關係」，而戒律則在悟道前有助於離惡不墮落，在悟道後則合於所悟的道路。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927、929、931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37經、《增支部》「八集」25經、「六集」10經）。

反之，如果學人在如法如律的僧團中，雖行禮如儀的受持三皈，以及如律的受持五戒或出家十戒、解脫戒，以及修習種種禪修法，但學人的內心，卻對四聖諦不能真實的歸命與敬信，也不以為四聖諦為真實、無上的教法，甚至信受、修習及崇敬不合於四聖諦的教法，那麼此人即無法成為真正歸命佛、法、僧的弟子，最多只能「因持戒故不墮惡趣、因禪定故生色界、無色界」，而無法獲致正覺及解脫的道果。

既然如此，是否代表「認證程序」是不必要的儀典？凡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應當了解，教育事功的作為是以「受教者的最大公約數」為主軸，即使它不是絕對的必要。因此，長久以來佛教傳統的「皈依」儀典，依然有著遵循的價值，因為對絕大多數的修習者而言，經由出家僧團合於法與律的「認證程序」，既有助於去除「認知不清」的疑惑，提昇皈信者的素質，也可避免「自以為了知無誤者」的自由心證與驕慢，同時落實對佛教僧團的歸敬。綜使是已見法者，也當懂得以身作則的尊重「擔綱住持佛法責任的出家僧團」，並維護僧團的立場與原則。

涅槃—五蘊不生，諸苦滅盡

在  佛陀的教導中，若要滅盡「老病死苦」，就先要探求「老病死苦的緣由（苦集）」，所謂「名色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……生緣老病死憂悲苦聚」，依此故知「名色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……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滅」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87、288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65、67經）。如是「正見」得了知「老病死、生、……識」為緣生，緣生即無常，無常則苦，苦則非我、我所。若眾生不見於此（即無明），則於五受陰生貪愛、取著，謂於五受陰是我、我所而取，亦即「於五受陰生繫著」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3、44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7、8經），此亦名為「行」。如經云：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色（受、想、行、識）見是我，若見我者，是名為行。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轉？無明觸生愛，緣愛起彼行。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57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81經）」又於五受陰見我者，名為「身見」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96、109、63、570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20、47經，「質多相應」3經）。

因此，當眾生不見五受陰緣生、無常，則於五受陰生貪愛，而妄想、臆取五受陰是我、我所，如是則識攀緣色、受、想、行住，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，乃至有未來生、老病死；若眾生正見五受陰緣生、無常，即知無常是苦，知苦者則於五受陰生厭、離貪、不見五受陰是我、我所，如是識攀緣斷，識不復住則不生長，故名色不顯現，乃至無未來生、老病死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64、39、40、359-360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55、54、53經，「因緣相應」38-40經）。

由如實知見「無明緣行，乃至生緣老病死苦聚集；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病死苦滅」，得知「向於苦滅之道」的正見，此是為通向解脫的首要，又如「明相初光」為「究竟苦邊前相」，能次第起正思惟、正語、……正定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87、748、749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65經，「道相應」55、1經）。若得具足如是正見者即斷除無明，而「無明」在原始佛法的教導裏，是指「不知老病死，老病死集、滅、滅道跡，……不知行，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」或「不知五受陰與五受陰集、滅、滅道跡」，這也就是「於四聖諦不如實知」了，故「於四聖諦如實知」就是斷除無明，又稱為「具足四十四種智」或是「具足七十七種智」。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98、256、257、67、68、356、357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1、2、33、34經，「蘊相應」113、114經，「諦相應」17、18經）。

此外，若就修證次第來說，如實知四聖諦（包含因緣法）而斷無明者，稱為「慧解脫」、「得法住智」，又說為「聖道如實知見」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710、347、845、846、846之次經、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70經、「預流相應」43、29經），在五根的修學中，如實知四聖諦即為具足「慧根」，而慧根成就者則能修習成就信根——四不壞淨，所謂「於佛、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」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 654、655、656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根相應」8、9、51、52經），此者已是「得法眼生」、「入流者（或稱預流者）」的須陀洹了。又因為無明滅則行滅，而「於五受陰見我者，是名為行」、「見五受陰是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是名身見」故，所以斷無明的須陀洹，亦得斷除身見、戒取、疑等三結煩惱，不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牲，決定七有人天，究竟五受陰滅盡、不起的苦邊了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D 396、570、843、844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46、28、5、13~15經）。反之，若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則長夜輪轉五趣，不得出離，而正見四聖諦則如截多羅樹頭，當於未來解脫於生、老病死苦（參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430-431、440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33、52經）。這正是  佛陀所說：「是名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，又說「當觀色（受、想、行、識）無常，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見；正見者則生厭離，厭離者喜貪盡，喜貪盡者說心解脫。如是比丘！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347、1～11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70經、「蘊相應」12、52、15、18、19、20經，「因緣相應」23經）。

簡要的說，當先具足四聖諦的智慧，此時於五根得具足信根及慧根，為須陀洹，由於尚不具足五根，當不放逸——修精進根，專精禪思——修習念根、定根，此為勤修四念處，令七覺分修習滿足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855、212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預流相應」40經、「六處相應」134經）。若已知五受陰非我、我所（斷身見，所謂行滅，為須陀洹），猶未漏盡者，學人當於五受陰，增進思惟，觀察集滅，如是觀生滅已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一切悉除，是名真實正觀，此所謂「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。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」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103、270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89、102經）。

又「當如是學：於所可樂法，心不應著，斷除貪故；所可瞋法，不應生瞋，斷除瞋故；所可癡法，不應生癡，斷除癡故。於五受陰當觀生、滅，於六觸入處當觀集、滅，於四念處當善繫心住七覺分。修七覺分已，於其欲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其有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無明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。」如是者則成就五根，具足四禪，離於我慢，漏盡解脫，而這也已是八聖道修習滿足了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76、646、647、645、715、727、729、810、754經；南傳《中部》「教難陀迦經」，《相應部》「根相應」8、9、10、4、5經，「覺支相應」51、2、16、27經，「入出息相應」13、14經，「道相應」28經）。

又修四念處，能次第圓滿七覺分的修習，除了令明、解脫滿足以外，也能滿足慈、悲、喜、捨的修習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743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覺支相應」54經）。所以，攝導八聖道的慧根，被  佛陀稱為「資於菩提之最上」，此為先見緣起（四聖諦），後證涅槃，所謂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」（參大正藏《雜阿含》第293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54經）。

菩薩信仰的原貌

    「菩提薩埵」一詞，簡稱為「菩薩」，巴利語為Bodhisatta，意為精勤尋求正覺的人，此一詞語最早出於描述  釋迦佛陀過去生事蹟的『本生經』。「本生」為佛世與初始結集時所無有，是後世佛弟子基於「崇仰與懷念佛陀」而新增的傳說，主要是敘述未成正覺以前的  釋迦佛陀，處在人趣與他趣時的種種精勤修行事蹟，而「菩薩」的原始用法，只是限定使用於「過去尚未正覺時的釋迦菩薩」而已，原是專用名詞。但是，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不見得是  佛陀所自說，當中多為後世佛弟子的傳誦，或是出於對印度古來傳統故事、傳說、寓言、神話的融攝（參考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三章 印順著），形成的時代約在初始經典結集以後至佛滅後百年間，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紀至西元前五世紀左右。

若審視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的內容，發現當中對「過去尚未正覺時的過去生――菩薩」所作的特質描述，依然遵循佛滅後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所集成的原始教說――今南傳《相應部》及漢譯《雜阿含》中之『四分修多羅』，不違反  釋迦佛陀所自說不同於阿羅漢的特質，那就是  佛陀在過去生的修行過程中，不僅未曾聽聞過「因緣法」或「四聖諦」，也不曾依止那一位覺者修習、出家（參考南傳《小部》『佛本生經』）。這完全符合了早期經藏所傳誦的說法，即  佛陀對四聖諦的正覺是「未曾聞法，能自覺法」、「於苦聖諦（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跡聖諦），本所未曾聞法，當正思惟時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。……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事實與準則（見大正藏《雜阿含》75、684經；南傳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58經）。

所以，當對照第一次經典結集所集成的四分相應教，以及初始經典結集之後百年間形成的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後，除了得知「菩薩」一詞原為佛世時所無有以外，還可以進一步的確認「菩薩」的原始意涵：

一、「菩薩」只能專用於「過去生尚未正覺的  釋迦」。

二、意指  釋迦佛陀正覺以前，既未曾受教於任何一位正覺者，也不曾出家為比丘、比丘尼，更不曾聽聞過「因緣法」及「四聖諦」。

三、由於過去生的釋迦（菩薩）無有覺者的教導，也不曾聽聞正法，所以多生多世的流轉生死、不得出離，只好不斷的精勤尋求正覺之道，直到無師而自成正覺、解脫生死為止。

四、「菩薩」除了自覺因緣法及四聖諦以外，並無其它途徑或修學方法可以獲致正覺，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這可從往後上座系分別說部所傳的『舍利弗阿毘曇論』中得到證明，當中說：「云何菩薩人？若人三十二相成就；不從他聞，不受他教，不請他說，不聽他法，自思、自覺、自觀，於一切法知見無礙；當得自力自在、豪尊勝貴自在，當得知見無上正覺，當成就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，成就大慈，轉於法輪：是名菩薩人」（見大正藏第28冊，585頁中第24行）。在佛陀教說中，所謂「於一切法知見無礙」，依然是指從六觸入處緣生、無常的正見無礙，也就是對五受陰緣生、無常的正見，也可說是對「身、受、心、法」為緣生、無常、苦、非我我所的正見（見大正藏《雜阿含》321、633、276經；南傳《中部》『教難陀迦經』）。由此可見，「菩薩」的原本內涵，並未在正統的佛法教義之外，別立新的教說與道路，應該是為了體現「對  釋迦佛陀的崇仰與懷念」的成份居多，相信這也是早期正統佛教僧團，對此一非為  佛陀所說的傳誦，何以能夠接受與容忍的主要原因。

原始的菩薩信仰，在「第一次經典結集」以後至佛滅後百一十年部派分裂之前，就已經存在於佛教了，往後隨著部派的分化，遂成為日後各部的共通傳誦之一。當孔雀王朝之後，有將  佛陀過去生未成正覺時修行事蹟的故事內容所說，整治出修行方法的類編，而歸納編集成布施、忍辱、持戒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等六大類，此為『六度集』的傳出。這雖為長久以來的菩薩信仰，在崇仰的宗教情懷之外，提供了六種修行方法的根據，但此時為菩薩信仰者所信受與修習的智慧，依然還只是因緣法與四聖諦而已，並未有因緣法與四聖諦以外的新教義。這是印度部派佛教時代，『般若經』出現以前，所信受的菩薩行，也就是「在過去無有覺者教導的修習中，在不曾聽聞四聖諦的生死流轉裏，辛勞與精勤的尋覓聖道，直到自覺四聖諦而解脫」，同時這也是現今南傳佛教所能接受的菩薩信仰形態。

在此之下，因緣法與四聖諦，依然是佛教在正覺解脫上，被視為唯一、最上與不可逾越的分際。這當中所代表的含意，一者是現今已有  釋迦佛陀留傳四聖諦於世間，一切尋求解脫的眾生，即可「依教奉行」，不用再辛勤的流轉生死了；二者是任何依止於佛陀教法的修學者，將不可能是「無師自覺的覺者」，而是釋迦佛陀的聲聞弟子，所謂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，……向阿羅漢、得阿羅漢等四雙、八輩賢聖眾；三者是除了  釋迦佛陀以外，佛教承認世上任何一位「無師而自覺四聖諦」的正覺解脫者，所謂「辟支佛」，也就是和  釋迦佛陀一樣為「獨自覺悟的覺者」。

在今日的南傳佛教中，信仰的法就是因緣法與四聖諦，所尊崇的賢聖，就是正覺四聖諦而解脫生死的  釋迦佛陀、辟支佛、阿羅漢等四雙八輩，而已歸命佛、法、僧的佛弟子，則由於已在  釋迦佛陀的教法中學習，所以被視為不符合「現在修菩薩行，未來當成佛」的準則。試想：明明已是  釋迦佛陀的聲聞弟子，卻要以成為「無師自覺的佛陀」為努力的目標，這在佛教的正統觀念中當然會覺得不妥。若從菩薩信仰的原本意涵來看，對於已聞正法的出家僧伽及俗世弟子來說，「學菩薩」是不確當的說法，而是適合用在未曾聞法的俗世大眾。

因緣法及四聖諦是  釋迦佛陀所自覺，也是依此而通達生死的滅盡，雖然無師自覺、教化眾生的  佛陀，相較於聲聞弟子來說，當然是有所不同，但多生多世尋求正覺的  世尊，最初的動機及最終的目地，一樣是為了遠離「老病死苦的逼迫」。依此而觀，  釋迦佛陀、辟支佛及聲聞弟子們都是如此，無論是「無師自覺」或「受教而覺」，都無礙於同為離生死而修行，同因覺知四聖諦而向於解脫的事實。

因此，對於流轉生死而不得出離的眾生來說，有必要自己虛耗精力與漫長歲月的摸索，在當中受盡種種苦惱的逼迫，而不向已得正覺解脫的  釋迦佛陀學習，只是為了證明自己也能「無師自覺」，而徒受辛苦嗎？ 

菩薩道的修行者是精進而值得尊敬的人，但對於佛陀的弟子而言，精勤修道與慈悲利生本來就是應當的事，此事不用多做無謂的爭議。修學佛法的重點，是如何正確如實的認識生老病死的真相，以及世間的事實內容，才能依此事實的所在，確立正向解脫與慈悲度生的實際所及，才不會陷於理想崇高卻不實際的信仰困境。若就現實的事實而言，正覺、解脫與度化眾生正向菩提，是要能實際與務實的達成，而不是空有感性的理想與情感，而無法實現目的。

在此  祝福所有的菩薩行者得見正道  正向菩提

不論您信仰甚麼宗教

不管您有甚麼過往與遭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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